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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关于

北京绿创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⒛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绿创环保设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北京绿创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就公司2O19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
本次大会

″
)

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 《北京绿创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出席

了本次大会`并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大

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关于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根据公司 2∞0年 4月 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的 《北京绿

创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O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公司董事会已作出

决议并向全体股东发出于⒛2O年 5月 19日 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

经核查`公司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的内容符台 《公司法》、《证

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姜鹏明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大会`本次大会由公司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白遵法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

与会议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一致i本次大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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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大会出席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登记表、股东账户登记证明、身份证明`出席本次大会

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12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6,⒆ 1,仰9股 `占公

司股份总数 10O`O“`4OO股的 56.45%。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代表人均已获得

股东单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与截至⒛2O

年 5月 13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

东一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四、关于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以及⒛2O年 5月 1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公告的 《北京绿创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⒛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公告》以及 《北京绿创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⒛19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时提案的公告》等相关公告文件`本次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进

行表决。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对列入审议议程的议案进行了

审议i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亦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j公司本次大会审议的事

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并按规定由本次大会推举的监票人和计票

人对现场投票进行了监票、计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⒛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丿

2,《⒛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⒛19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丿

4.《⒛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j

5.《⒛⒛年度财务预算报告》j

'6,《
关于继续聘请亚太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i

7,《关于 2On9年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报告》;

8,《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j

9,《关于 2∞0年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j

10,《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丿

11.《关于办理房产 (车间厂房)抵押》j

12,《会计政策变更》j

13,《关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j

14.《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 (临时提案)》
j    .

15.《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临时提案)》 j

16,《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临时提案)》。

另
`《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议案

以及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议案未获通过。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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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本次大会未对本

次大会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北京绿创环保设各股份有限公司⒛19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经办律师:

庄 涛

△叨 年 夕
4

月l彳 日

唧

弱霾

签署日期 :


